附件2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明确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1年10月24日，根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公布，第51号修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根据本地情况自行制定，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的授权，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制定施行了《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明确全市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的公告》（2021年第8号）。202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5号）要求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切实保护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执法要求变化，原《公告》需要修改。因此，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明确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的公告（送审稿）》（以下简称《公告》）。

二、《公告》主要内容

《公告》修改了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水平、收入规模、税源结构、税务稽查案件处罚情况及重大税务案件数量等因素，明确我市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为：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稽查部门立案查处的拟处罚款金额在1500万元以上（含1500万元）的案件。同时，在审理标准中删除拟罚款倍数在3倍以上（含3倍）的案件。

之前的标准为“拟处罚款金额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或罚款倍数在3倍以上（含3倍）”的条件。近年来，随着涉案金额逐年增大，大额处罚案件已成为我市重大案件的主体。原有审理标准与当前案件规模、税源结构不相匹配。2026年2月四川省税务局将四川省税务局审理标准调整为拟处罚金额2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将成都市税务局审理标准调整为拟处罚金额1500万元以上的案件，为保持成渝两地区域重大税务案件执法协同，我们拟调整审理标准将罚款金额调整为与成都市一致。同时，近5年都未发生罚款倍数在3倍以上的稽查处罚案件，拟将该案件类型删除。
三、关于施行时间的说明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明确全市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标准的公告》（（2021年第8号，2025年第2号修改）同时废止。



